
菜场买肉 脚踩肉块摔伤谁担责？

法院：脚底挂肉者、菜场均需担责

“违章代办”黄牛拿钱跑路……
一众车主傻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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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点4888赞被罚 点赞有边界吗？
“顶级会员”诉大众点评网侵权 法院如何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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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实习生 何卓贤

“大众点评你说我点赞过多，

那这‘过多’ 标准是如何界定的？”

日前， 一桩“顶级会员” 诉大众点

评网侵权案二审在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一方是坚称

“我喜欢我就赞” “残疾网民有的

是时间点赞” 的用户， 另一方是拿

出精准数据证明用户最极端时 0.75

秒点一个赞， 并对用户作出扣分、

禁言、 降等的平台。 那么， 点赞这

一行为到底有无规制方法？ 法院又

该如何界定？

一小时近5000赞算异常吗？

“2019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9

日， 上诉人日均点赞 2万次， 最高

记录为单日 2.4 万赞； 10 月 20 日

至 11 月 6 日， 日均点赞 2-3 万

次， 最高记录为单日 3.7 万赞

……” 庭上， 面对被上诉人大众点

评网源源不断的详实举证， 法官示

意其以书面提交的证据为准。 但

“大量单个点赞用时低于 1 秒， 例

如一小时点赞 4888 个， 平均 0.75

秒一个赞” 的举证， 还是让人印象

深刻。

对此， 大众点评表示上诉人的

上述行为“极端异常”。 “完全不

符合正常人的行为， 我们怀疑他是

使用电脑插件实现的点赞数量， 而

非在阅读思考后对内容的认可。”

大众点评还表示， 如果放纵此类行

为， 必然会影响消费者对网站数据

真实性的判断。

而上诉人毕某则表示： “我是

一个残疾网民， 正常行走时间不能

超过 20 分钟， 每天大量时间非躺

即坐， 上网点赞是我的主要社交活

动。况且对于点赞行为，我认为只要

我喜欢，我就能点赞，怎么点都行。

平台也没对此作出限制， 更没有证

据说我买粉和使用第三方软件。”

“既然上诉人这么说， 那我们

反而认为， 他很多不足 1秒内的点

赞行为， 都难以体现他有‘喜欢’

这一思维过程。” 在法庭辩论环节

， 大众点评方面抓住毕某的言论反

击道。

上诉人和其代理人则反戈一

击： “但我们认为， 平台的管理标

准是模糊的， 让我们不知道自己到

底触犯了何种规则。 你倒是说明

白， 多少点赞构成异常？ 什么时候

点赞、 怎么点赞才行？ 平台规则可

都没写明白啊。”

法庭也同时关注到上诉人提出

的这一问题， 并对大众点评网发出

提问。 对此网站方面表示， 网站判

断毕某异常点赞， 是以系统检测结

合人工判断。 “最极端情况下， 他

单日点赞占了平台总数的 8 成以

上” “我们是应用社会公众认知作

出的处罚， 但没有具体标准， 技术

上也无法证明他到底使用了哪种工

具。 ”网站坦诚，同时强调：“我们依

据诚信公约对毕某作出了处罚，他

的点赞行为扰乱了平台秩序。”

诉请获得抢“霸王餐”等权益

据本案一审信息显示， 上诉人

毕某是大众点评平台“顶级会员”。

因点赞数异常过高或者单个点赞用

时过短的情形， 被大众点评平台于

2019 年 11 月采取三级处罚， 处罚

措施包括： 禁发点评等内容 90 天、

扣除现有贡献值 50％、 撤销 VIP、

论坛公示等。

但毕某认为， 该处罚无任何事

实依据， 大众点评平台也未能提供

判断标准， 论坛公示对其处罚， 侵

犯了其财产权和名誉权； 贡献值属

于虚拟财产， 大众点评平台扣除其

贡献值并且限制期间不能再获得贡

献值， 侵害其财产权。 因此， 毕某

诉至法院， 要求大众点评平台撤销

处罚、 赔礼道歉、 支付赔偿金 2.5

万元等。 在二审中， 上诉人还表示

希望大众点评返还他相应贡献值， 确

保其可顺利抢到“霸王餐”、 团购券

等顶级会员权益。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毕某的系争点赞行为不符合一般点赞

行为的行为特点， 也无法实现真实的

点赞功能， 所以该行为确属会扰乱平

台正常秩序的行为。 因此， 大众点评

平台依据约定对毕某的上述行为采取

处罚， 并不属于侵权行为， 毕某据此

主张大众点评平台承担相应侵权责

任， 缺乏事实依据。 一审法院遂驳回

了毕某的所有诉讼请求。

毕某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经本案二审开庭， 未当庭作出判决，

基于双方都表达了调解意愿， 合议庭

表示会于庭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孙瑜

本报讯 为解决车辆违法问

题， 一部分车主为图省事， 少跑腿

儿， 宁愿支付不菲的“中间费”，

选择“快路子”， 找人代办。 不料

所谓“特殊渠道” 找来的“代办违

章” 却是个“坑”， 最终落得“钱

空事未决” 的尴尬境地。 施某某正

是利用人们求快的心理在其朋友圈

散布“代办违章处理” 等消息， 以

代处理车辆违法、 购买车险等理由

从多名被害人处骗得钱财。 日前，

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

施某某提起公诉。 施某某被判有期

徒刑 3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1.5 万

元。

2020 年 6 月毛先生因违法被

扣 12 分， 害怕“麻烦” 的他便想

起了走“捷径”， 他猛然回忆起前

几日至施某某修车行维修车辆时，

施某某曾暗示过他， 酒驾和扣 12

分都可以帮忙出钱搞定。 于是毛先

生当即联系到施某某， 施某某拍着

胸脯信誓旦旦地说： “小事一桩，

即刻就操办， 7日内给你办妥,不过

需要提前支付费用。” 毛先生为了

尽快了解“心患”， 就毫不犹豫地

给施某某微信转账 4700 元。 眼见

日子一天天过去， 自己的事情迟迟

未得到解决， 不免心生疑虑。 施某

某先是以各种编造的理由敷衍搪

塞， 后实在经不起对方的“纠缠”

时， 便采取微信拉黑删除、 拒接电

话等方式来躲避追问。 当毛先生意

识到自己被骗后， 遂选择到公安机

关报案。

无独有偶， 2020 年 7 月的一

天， 干先生收到其微信好友施某某

的消息， 对方热情询问其是否需要

购买车险， 并表示该渠道有大幅度

的优惠活动。 此时恰逢于先生车辆

保险到期且此前二人存在业务往

来， 干先生对施某某的人品深信不

疑， 很快二人就谈妥了保险的详细

细节。 施某某要求当场向其微信转

账 1550 元。 然而一个月过后， 施

某某依旧没有将保单给到干先生，

干先生打电话给平安保险求证， 结

果被告知并没有购买过。 干先生意

识到被骗后， 立即报警。

警方接报后， 迅速锁定犯罪嫌

疑人施某某， 施某某到案后对所犯

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经查， 施某某

在金山一修理厂从事修车工作， 入

行 3 年期间积累了不少资源和客

户。 疫情期间， 车行生意惨淡， 施

某某没有收入， 同时又身欠外债，

便心生邪念。 通过“杀熟” 做起了

违法代办， 代买保险等业务。 “就

是帮别人处理违法或者代买保险，

但是钱要先转给我， 钱到手之后我

没有帮别人处理， 我自己就花掉了

这些钱”， 据施某某交代。 2020 年

4 月 15 日至 7 月 5 日， 犯罪嫌疑

人施某某在上海市金山区石化地

区， 以代办驾驶员违法处罚、 代买

车险等理由， 先后骗取被害人王某

某、 干某某等人合计 7万余元。

日前， 金山检察院以诈骗罪对

施某某提起公诉。 法院认同检察机

关的指控罪名， 依法判处被告人施

某某有期徒刑 3年 6个月， 并处罚

金 1.5万元。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牛蕊 朱晶晶

李老太在菜场买肉时， 脚踩肉

块跌倒， 导致骨折。 老太与菜场等

几方协商赔偿无果， 诉至青浦区人

民法院要求赔偿。 近日， 青浦法院

审理了该起身体权纠纷并宣判。

老人菜场内脚底踩肉

摔伤，谁该担责？

百姓菜场由上海农贸市场管理

公司开发及管理， 贾老板在该市场

租赁摊位经营肉类买卖。

2019 年冬天， 李老太去百姓

菜场买菜， 经过卖肉摊位前， 脚底

踩到肉块摔了一跤， 经医院诊断原

告右肱骨骨折。 关于赔偿， 几方协

商无果。 李老太诉至法院。

经鉴定机构鉴定， 李老太因摔

倒至右肱骨外科颈骨折伴大结节撕

脱性骨折， 经行手术等治疗， 现右

肩关节活动受限， 评定十级伤残。

贾老板辩称， 不同意李老太诉

请。 李老太是在公共场所摔倒， 距

离其摊位有距离， 且摔倒时本人不

在场， 黄某帮其照看摊位。

上海农场市场管理公司辩称，

不同意李老太诉请。 菜市场地面情

况与其他地方不同， 李老太具有多

年生活经验应当清楚， 李老太在行

走时应注意路面情况。 但李老太在

行走时环顾市场， 并未看脚下的

路， 应对自己的摔倒负主要责任。

其对市场已经尽到管理义务， 事发

菜场的地砖是防滑地砖， 在过道上

也都放置了警示标志， 还有保洁人

员会及时清扫地面， 事发当天天气

良好， 市场整洁， 地面无积水。

此外， 监控显示李老太踩到的

物品是从黄某脚底掉出的， 黄某是

主要侵权责任人， 即便其应承担赔

偿责任， 也应是补充赔偿责任。

黄某辩称， 不同意承担赔偿责

任。 菜市场是公共场所， 地面脏且

湿滑， 即便踩到东西也无法知晓。

李老太进入菜市场后就摔倒了， 摔

倒的位置距离摊位有一段距离， 是

李老太自己走路没注意才摔倒的，

其并非侵权人。

法院： 脚底挂肉者、菜

场均需担责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

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

轻侵权人的责任。

经审理查明， 导致李老太摔倒

的肉块是从黄某左脚脚底带出， 而

且该肉块也曾致黄某左脚打滑， 但

其未加注意也未采取任何措施清

除， 致李老太踩到该肉块后摔倒受

伤， 黄某对李老太的损害后果有一

定过错，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上海农贸市场管理公司作为事

发菜市场的经营管理者， 应尽到相

应的监管职责。 其与摊主签订有书

面合同， 明确约定不允许商户跨摊

位经营， 不允许摊主在摊位前的窗

台进行操作。 但从监控录像中可

见， 黄某等人在窗台上进行操作并

频繁在摊位和窗台之间走动， 未有

市场工作人员加以制止， 因此上海

农贸市场管理公司未尽到相应的管

理职责， 应对李老太损失承担一定

赔偿责任。

李老太作为成年人对自身安全

负有注意义务， 但事发时其却未注

意脚下情况而摔倒， 为此李老太自

身应负相应的责任。

法院根据原、 被告过错情况酌

定， 对于李老太的人身伤害损失，

黄某承担 40%的赔偿责任， 农贸市

场管理公司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综合认定李老太各项损失共计 13

万余元， 其中黄某应承担 5 万余

元， 上海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应

承担 2万余元。

【法官说法】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娱

乐场所等公告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

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

者， 一方面应尽到安全管理职责，

保障管理范围内的安全， 对于发现

的安全隐患情形应及时修复， 避免

更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也应约束被

管理者的行为， 防范事故风险。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晓阳

本报讯 夫妻在家中争吵， 丈

夫踹了妻子一脚， 导致妻子肋骨骨

折……妻子报警并申请了人身安全

保护令， 后提起离婚诉讼……而被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 近

日， 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丈夫小

江有期徒刑 6个月， 缓刑 1年。

3 月 1 日， 《反家庭暴力法》

已经实施 5周年， 越来越多的家庭

暴力受害者选择走出“沉默”， 积

极寻求社会的支持与救助。 在忍耐

过丈夫的数次“动手” 之后， 这次

小周决定诉诸于法律， 不仅要为二

人的婚姻关系画上句点， 还要丈夫

小江为自己的伤害行为付出代价。

2020 年 1 月的某天， 妻子小

周、 丈夫小江和小江母亲三人在

家， 小周因拒绝小江母亲为自己换

床单而与她发生口角， 小江冲进卧

室质问小周为何跟母亲如此说话，

并随后与小周发生争吵。 争吵时小

周打了小江两个耳光， 怒气中小江

将小周拉扯到地上， 向她的上身狠

狠踹了一脚， 而小江的母亲也在拉

架中摔到膝盖。 看到母亲受伤， 小

江也停了下来， 将二人送到医院。

经检查， 小周右侧 7、 8肋骨骨折，

构成轻伤二级。

从医院出来后， 小周立即来到

派出所， 将遭丈夫打伤的事情做了

笔录。 在派出所里， 小周告诉民

警， 丈夫有家庭暴力倾向， 平均 2

到 3个月会动一次手。 她也曾拨打

110 报警， 由民警出面调解过。 但

她怕这次回家后丈夫会继续殴打，

希望民警能陪同自己做伤情鉴定，

先不让丈夫知道自己报警。

而这之后， 小周向法院申请了

人身安全保护令， 与丈夫分居并寻

找律师帮助进行离婚诉讼， 同时，

小周再次来到派出所报案， 希望追

究丈夫的刑事责任。 经民警电话通

知， 小江来到派出所自首。

虹口检察院认为， 小江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 致人轻伤， 其行为已

触犯刑法， 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法院审理后， 以故意

伤害罪判处小江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年。

争吵中将妻子肋骨踹骨折
丈夫因故意伤害获刑


